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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法理思想：从个人伦理导向社会协调

陈卫国

　　内容提要：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中，法律权利是一种完全权利，意味着有名义强求他人
显现出某种美德。基于人的本性，法律不强求“仁”，也不拒绝承认“智”，但应该保证

“义”，同时“义”也因守法而显。由此，法律顺应个体诉求，促使其约束力内化于人心，并

能导向社会的整体协调。时至今日，斯密的法理思想仍然既有助于理解英美法的哲学理

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启发中国法律构建思路的意义。在斯密法理思想的参照下，可以

发现中国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个体生产创造加以有效保护

和促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不足，引导市场参与者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对私及对公权益纠纷

的激励手段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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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１７２３～９０）尽管不以法理研究闻名，但他在这一领域同样
深有思考并有着详细论述；而他建立在其经济哲学和伦理学之上的法理思想，直到今天，

也仍然有助于对英格兰法律和以英格兰法律为基本渊源的整个英美法的全面理解，并进

一步在哲学层面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法律体系构建和顺利运行有着一定的启发。在

总结和对照了斯密的法理思想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存在着两个

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是，对社会成员自主创造和生产性活动的深层激励和保障不足；第二

是，社会成员通过法律框架解决潜在权益冲突的习惯尤其是信心远远不足。这两个层面

的同时完善，既是法治理念所自然要求的，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逐步尝试的。

仍然是在斯密法理思想的参照下，这两方面问题的根本成因以及相应的完善途径，都可以

归结到：中国到底该如何结合自身传统与现代诉求，而把对个体美德的期望转化为法律

要求。

一　斯密的学术身份和思想背景

斯密经常被人视作思想家、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人之自利行为的鼓吹者和敏锐的社

·５·



会观察者。他是苏格兰人，２９岁时出任哥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１〕 作为哲学家的斯

密，其思想的主体部分是包括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理论在内的道德哲学。〔２〕 斯密的著

作中，《国富论》（１７７６）主要讨论经济学，〔３〕主要讨论伦理学的则是《道德情操论》（１７５９／

９０）。〔４〕 斯密之所以把他的伦理学著作称作“道德情操论”，是因为他把特别的感情视作

对道德进行定位的认知能力；这和“知性派（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ｃｈｏｏｌ）”的观点不同。〔５〕 更通俗

地说，这种“情操论”所形成的，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道德观，或者叫“着重于感性的道德

观”。情操论的道德哲学更直接着眼于人的细微情感，更强调获得好的心理感受而非以

其他标准（典型如宗教戒条、科学理性或非科学迷信等）来衡量是非善恶。《国富论》和

《道德情操论》这两部书应该算他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学理论方面，斯密生前并没有出版

大部头的专门著作，但他的学生则记有相关课程的笔记；两百年后，哥拉斯哥大学组织专

家学者，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书，并加上《法理讲义》的标题出版，〔６〕其内容则按年份分成甲

乙两篇。该书是考察斯密法理思想的重要依据。斯密的法学理论并不是单纯其经济思想

的推论，而是整体的道德哲学的有机部分；他的道德哲学又不是纯粹的推理，而是建立在

对社会的精密观察之上。斯密法理思想的内核，必须要放置在他独特的道德哲学的框架

之内，尤其是要和其伦理学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加以深入全面的理解。这就需要对斯密的

各种著述原文文本作出综合的细读，并结合探查相关的思想渊源。

斯密生活的年代和地点，即１８世纪的不列颠，道德哲学正处于高峰，可以称得上群星

闪耀。其中最耀眼的几颗都是苏格兰人，且跟斯密关系密切：〔７〕他的密友休谟（Ｄ．

Ｈｕｍｅ）、老师哈奇逊（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较早的提拔者、休谟的远房亲戚凯姆斯勋爵（Ｌｏｒｄ

Ｋａｍｅｓ）。总体来说，斯密的包括了法学理论在内的道德哲学，有着对罗马法和英格兰法

的深刻了解，有他自身的独特而有说服力的观察方法，也有着斯多葛哲学〔８〕以及 １８世纪

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综合影响。斯密的道德哲学观中，尤其注重观察和体谅一个社会那些

日常以至“庸俗”的诉求，而这正跟那时苏格兰哲学基于常识的思路相呼应。〔９〕 斯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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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实主义者，偏好“接地气”而非高玄的理论。当然，这不是说斯密的理论就是单薄

的了；正相反，从后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如果拿音乐来比较的话，那大概能够说，斯密的整

个道德哲学，其实是对位严谨、织体丰富、各旋律线相当清晰的复调乐曲，而“常识”则充

当着这首曲子的通奏低音。

二　斯密法理思想的起点：伦理学与人的美德

（一）斯密的人性观

斯密的人性观如何呢？斯密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应该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

都曾提及的“看不见的手”；〔１０〕这只手，让每个人的追逐自我利益的行为，最终有效地促进

了社会的利益。这个在现代的经济和政治哲学中已经成为基本知识的理念，生动地描述

了一个社会中所能自发形成的个体间的分工和有效合作。在这一描述中，实际上预设了

人的“自我逐利”。确实，斯密明确而且似乎“乐于”承认人性的自利；在其道德哲学中，重

要的用语之一就是“自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尽管斯密特别强调，在不同情境中，人的行为会有

所不同，但他仍认可人之“常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１１〕此种常性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爱，〔１２〕

即人在本能上总是追求自身利益、以自我为首要的关注点的。〔１３〕

从斯密的描述看，他所称的自爱，或许也不妨用后来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和密尔（Ｊ．Ｓ．

Ｍｉｌｌ）都曾经提到过的“自我关注（ｓｅｌｆ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或称“自顾”一词来表达；〔１４〕相对而言，

字面上“自我关注”比“自爱”包括的范围更广。用现在的术语说，这种自我关注甚至可能

是生物通过基因而决定的本能。〔１５〕 这里姑且把斯密等人的这一观察，简称为“人的自顾

本性说”。这个说法，在经济学上经常会用“经济人”（ｈｏｍｏ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这一术语来加以

讨论，〔１６〕而该术语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出发点。确实，对于常人来说，

人的自我关注固然会因为群体生活的需要或道德、信仰等的力量而得到相当程度的自愿

抑制，却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但，这是意味着人只关注自己么？

作为严肃的思想家，斯密鼓吹的并不是那种极端自利（ｅｇｏｉｓｍ）。极端自利的结果通

常是承认人可以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反应。斯密既隐晦地把这种极端自利贬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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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ｅ．ｇ．，ＫｅｎＢｉｎｍｏｒｅ＆Ｌａｒｒｙ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ｓ，１５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５（１９９４）．



“自私”和“贪婪”并加以指责，〔１７〕也明确地通过正面论述，在人的本性中加入了“对他人

的关注”这一因素。在《道德情操论》这部大著中，斯密开篇就说到：〔１８〕

“无论是谁，不管他显得怎样自私，在他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有着一些原动

力（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这些原动力促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让别人的幸福成为他自身的

需要，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尽管如此，人的自我关注无疑是更为基础的。如果过份地压抑了一个人的正常自顾

本性，尤其是通过外在的强力压抑，典型如以集体生活为由而强求每个人随时主动顾及他

人，这最终只会让大多数人更为封闭地自顾。这样，吊诡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以集体

主义（尤其是全局性的集体主义）和家长主义为主导诉求，反倒容易激起人的反感，从而

促使各个社会成员愿意从心底鄙弃对他人的应有关注，而变成普遍性地对极端自利更为

赞同。注意，在“情操论”的道德哲学思路下，人的心理感受是基础性的判断标准。

（二）公正的观察者与道德感

人既然既自我关注又关注他人，那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社会，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两

种不同指向的关注呢？这主要依赖于像你我一样的常人的日常知识和感受了。这里，必

须提到斯密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用语，“不偏的”或称“公正的观察者（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和人的“同情”心；人作为公正的观察者而有的同情心，让人发生了道德感，而道

德感又是为人处世的基础。

首先，人的“自我关注”和“对他人的关注”之所以能够并存，可以用斯密所称的“同

情”解释。〔１９〕 所谓同情，指通过他人的喜怒悲欣来“认同”或曰“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ｙ）”自身的一

种意愿，〔２０〕换句话说，是一个人愿意把别人的情绪由自己加以体会、并由此而感觉到自身

同样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存在的。从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细密描述中，可以很容

易地看出来，这种同情不是空的理论推导，而是通过生活常识和细致观察而总结出的。那

同情来自何处呢？来自设身处地的推测，即《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由于我们对别人的

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２１〕

其次，与这个“设身处地”相关，斯密还使用“公正而善知（ｗｅｌｌｉｎｆｏｒｍｅｄ）的观察者”这

一用语，〔２２〕来探讨建立在同情之上的人际交往。在同情的基础上，人能进一步认识到各

个人的行为之间会产生交互的作用，即类似“我对你的感觉有同情，同理，你对我的感觉

也会有同情”这样的效果。〔２３〕 汉语中，这个过程可以总结为“推己及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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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己互推”式的假设下，一个人在自顾之时，会以旁观者的角色反躬自照，从而对

自身行为的后果及恰当性，也就是对他人而言的可接受性，有所认识。〔２４〕 这个过程其实

就是良知在起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人在行为时，能听得到其内心的判断，能意识到所谓

的良知；而这种良知实际体现为一种道德感。〔２５〕 比如，很简单地，一个人很容易认识到，

应该至少不去恶意伤害他人，因为他若处在受伤害者的地位，也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后果

的；此时，“不伤害他人”就成为其“良知”，或者说其“道德感”。由这种良知的存在也可

以知道，人的“自爱”，并不意味着完全无法顾及他人的感受和反应。

由此，基于对公正观察者的设想和在此基础上的反躬自照，人能切实地理解和体会美

德的可能和必要，并由此而形成一定的道德感。生活中的人都会有道德感，而且道德感确

实可以为人的善言嘉行提供动机，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于，道德感并不是道德；〔２６〕有道

德感的人现实中却不见得总是都真的讲道德———这里面的原因恐较复杂，此处不赘，而是

关注这一问题：人到底应该讲什么道德，有总该讲的道德么？而由此可引出斯密的“三美

德”说。

（三）斯密的“三美德”说

人既是自我关注的，有时也会关注他人的利益；这个两重性是人的常性。在对人性的

这一认知基础上，斯密总结了人的几种伦理美德。斯密以为，人在相互交往时，有“三个

美德”皆可称赞，即其在《情操论》中所称的：〔２７〕“凡行事时依凭智、义和仁的指令的，可以

称为完人”；其中，“智”受制于人对自我利益的关注，而“义”和“仁”则主要受制于人对其

他人的关注。

斯密的这个观点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儒家传统的说法，尤其是孟子对人性的论述。整

体而言，孟子对人性的态度是较为中庸的，没到墨子的兼爱，也没到杨朱的纯粹自私；而其

论述最系统的人性观应该是“四端”说（《孟子·公孙丑上》）：是人都有的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端绪”即起头。〔２８〕

那斯密所称的三美德到底含义如何呢？

１．智

斯密所特别看重的美德之一叫“智”或曰“明智”（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２９〕其大体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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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对趋利避害的知晓。〔３０〕 这种“知趋避”跟人的理性和理解力有关，有人（如阿奎

那〔３１〕）归之于“知性美德（ｖｉｒｔｕｔｅ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ｍ）”。依《情操论》中所说，〔３２〕人明智，故能

判断苦乐，并得以寻获更多的乐、逃避更多的苦，或者说，明智让人通过算计而增进其幸

福。这其实是久远的亚里士多德 －阿奎那传统的观点。〔３３〕 “智”这一德性，在人际交往中

主要体现为正常的自利行为。尽管如《情操论》中提到的，这一美德或许不怎么受人敬

重，〔３４〕但关键的是，有了此种“明智”及因明智而来的物质财富等，人方才有可能让自身处

于可以帮助他人的位置，〔３５〕并且甚至会从实际效果上促进整体的社会福利。如上述，斯

密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用语，对此有过广为人知的经典论述。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在斯密所论述的这个机制下，实际意味着“智”这一美德在现实中会具有一定的正外

部性。

２．仁

“仁”，或仁慈、仁爱（ｐｒｏｐｅｒ‘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即“怜他人”，〔３６〕依《情操

论》中的描述，〔３７〕要求人更多关注他人而更少关注自身，要求人克制其自私；这就意味着，

在人际交往中，仁爱是对他人的关注和照顾，主要体现为有意识的利他行为。〔３８〕 这种美

德可能会随亲疏远近而有程度的变化，〔３９〕但整体上得算是最高的美德。按斯密在《道德

情操论》中的说法，〔４０〕仁爱应该只是人的向往，出于自愿，而不能“以力相逼”；不仁即使

会让人厌烦，也不应该招致惩处，因为这不会生出“实有的真恶”。斯密对“仁”的这个定

位，让人想起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斯密所称的

·０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６）：ｐｒｕｄ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ｅｅｉｎｇｂ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ｎ
ｓｔｉｎｃｔ’）；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ｉｓｃｅｒｎｔｈｅ
ｍｏｓ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ｅｓｐ．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１２６５－１２７２）：ｉＩＩ，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４．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ＩＶ．２．６，ｐ．１８９．
Ｓｅ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ｄ．３２２ｂ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ＩＩ．ｉ１３２３ａ，Ｖ．ｖｉｉ；ｉｄｅｍ，Ｅｔｈｉｃｓ：ＶＩ．ｖ，ＩＶ．ｘｉ；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１２６５－７２）：ｉｉＩＩ，４７．２，４９．２．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ＶＩ．ｉ．１４，ｐ．２１６．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ＩＩＩ．３．３７ａｔｐ．１５３，Ｖ．２．
９ａｔｐ．２０５，＆ＶＩ．ｉ．１２ａｔｐ．２１５．
之所以用“仁”来对应斯密所称的这一“关注他人”的美德，是因为在汉语中，二人为仁（参考《说文解字》八篇

上，《人部》），其中包含着关注他人的内在要求。《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非求其报

也。”当然，汉、英语中的这一对应肯定不是完全贴切的。比如，以《论语》中的记述看，孔子所称的仁，既包括“己

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雍也》）、“爱人”（《颜渊》），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但在斯密

的伦理体系中，后面的这层含义，却更近于另外一种美德即“义”。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在汉语中，不同甚至

同一个人使用同一个概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界定，典型的就像这里的“仁”字，那用这样的概念来翻译外来

语，其实最坏也不过相当于为它又多添了一个新的界定而已。如果这样的翻译，只是相当于从该概念原来就有

的不同解释中选出一两个来表达这个外来词的含义，则恐怕不是不可接受的。毕竟，汉语中“仁”字的最核心含

义，指向的是对他人的关注。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Ｉ．ｉ．５．５，ｐ．２５．
Ｃｆ．Ｆｒａｎｃｉｓ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ｆＯｕｒＩｄｅａｓｏｆＢｅａｕｔｙ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ｅ（ＬｉｂｅｒｔｙＦｕｎｄ，２００７），ＩＩ．ｉｉｉ．１０，
ｐｐ．１２６－１２８；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８９６），ＩＩＩ．ｉｉ．ｉ，ｐｐ．４７７ｆｆ；Ｌｏｒｄ
Ｋａｍ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Ｆｕｎｄ，２００５），ＩＩ．ｖ，ｐｐ．１８５－１８６．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ＶＩ．ｉｉ，ｐｐ．２１８ｆ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ＩＩ．ｉｉ．１．３，ｐｐ．７８－７９．



“不仁”，并不会破坏福利经济学中常用的帕累托改善标准，〔４１〕因为理论上它不会让社会

中任何人的福利状态变得比原先更差。相反，如果“仁”成了对某一特定个体而言的固定

强制要求，则实际意味着别人可以不用付出成本而坐享其成，这其实反倒是一定程度上的

“成本外部化”。

３．义

斯密所称的“义”（ｓｔｒｉｃｔ‘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基本要求，是“有不为”或“宜所为”。〔４２〕 作为一

种美德，“义”会给人的“追逐自我利益的行为”设限。在人际交往中，义主要体现为不对

他人作出“无正当原因（ｃａｕｓｅ）的损害”，〔４３〕或者体现为对他人的应当的、适宜的责任担

当。典型的“没有正当原因”情形是，某一行为损伤了他人身体或财物等，却未作出相应

的、适当的补偿，从而形成类似“风险或损失均沾”的效果。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会涉及

外部性问题：斯密式的“不义”，即对他人的无故损害，实际意味着行为者的成本（包括相

关风险）没有内部化；〔４４〕很明显，由此而形成的带有负外部性的社会变化，不合乎帕累托

改善标准，因而不是一个最优的福利配置。按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说法，义主要是

一种消极的德性；很多时候，袖手闲坐就足以称义。所以，义是一种“自制（ｓｅｌｆｃｏｍ

ｍａｎｄ）”倾向的要求。〔４５〕 这是和仁爱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容易让人想起孔子所讲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

这两种“仁”德。但这里用汉语字“义”来表达前一种的消极德性（ｊｕｓｔｉｃｅ），而用“仁”来表

达后一种积极的德性（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如上述，斯密的体系中，对他人的损害是衡量“义”是否达成的关键。人受的损害可

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按斯密的分类，一个人可以分别作为个体、家庭成员和国家一分

子而受到伤害；〔４６〕再如，损害也可能是所谓“自然的”，像对人身和名誉的破坏，无论何时

何地出现，都会自然地被任何人认为是有损害发生的。〔４７〕 但问题是，到底有什么一般标

准或方法，去用于判断行为中“损”还是“没损”、这“损”是否有正当原因呢？毕竟，“义”

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践行的美德。这仍然要用到“我”所设想出的那个“公正的观察

者”了。把这个概念用到某人是否受到损害的考察上，就是要看，行为人（“我”）所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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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１２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９５９）．
在后面的论述中会看到，这一消极的美德是斯密法理思想的核心，极为重要，因此这里对为什么把其翻译成

“义”再稍作解说。《说文解字》十二篇下《我部》，义（义），“己之威义也”。又三篇上《
!

部》，善，“此与义美同

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按，羊、祥也，故此三字从羊”；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会意”。故义者（上羊下

我），“美”“我”或曰“自美”也。自美者何？自重自尊，自获其祥，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又《盐铁论·刑德》，“义

者，事之宜也”；《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中庸》，“义者，宜也”。宜，宜所为也。《荀

子·正名》，“约定俗成谓之宜”，虽系指“名”而言，固不失为于“宜”字之妙解。总之，出于“自我”、而又“宜”于

人情世事是“义”字中所包含的意思。而斯密所称的那种指向“自制”的基本美德，实际也有这两点的含义。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ＬＪＡｉ．１０ａｔｐ．７．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５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５７１，５７４－５７５（１９６７）．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ＩＩ．ｉｉ．１．１０ａｔｐ．８２，ＶＩ．
ｉｉｉ．１１ａｔｐ．２４１．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ＬＪＡｉ．１０ａｔｐｐ．７－８．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ＬＪＡｉ．１２ａｔｐ．８．



公正观察者，是不是也认为该人确实受伤、而且会对此感同身受。〔４８〕 因此，在考察何为

“义”或“不义（不宜）”，何为有或没有正当原因的损害的时候，人对相关行为的感知态度

就是关键的。

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则或许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参照：如果特定行为的行为人会意

识到，假设自己处在相对方的同样位置时，也会对该行为及其结果持一种拒绝的态度，则

该行为至少对相对方而言就是不义的；行为人此种拒绝的同感越强烈，则不义的程度通常

就应越高，以至可能成为对社会普遍而言的不义。对“义”的这样一种判断思路，应该是

不在斯密的分析框架之外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发

之一。

三　斯密法理思想的核心：据于义

斯密的法理思想是在其精细观察的研究方法、对人的自我关注本性的认知和三种美

德的区分这些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思想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他的道德哲学。整体

而言，他的法理思想的核心，与其经济学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路是一致的；同时，也体现

了英格兰普通法中的深层关注、理据和出发点。斯密和英格兰法的杰出总结者、写有煌煌

四卷《英格兰法释义》〔４９〕的布莱克斯通（Ｗ．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同庚，享寿则长十年，二人生活时

段重合，但在两个人的主要作品中，互相没有提及对方。不过，斯密无疑应该是知晓布氏

其人其作的，这从亲友和他的尺牍往来中可以看出，而且二人曾经有过共同的出版商。〔５０〕

（一）斯密法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在人都是自我关注的假设下，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具有自顾本性的个人，如何在社会

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能在个人之间和之上，形

成并保持一个有秩序、顺滑运行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法律在这一控制过程中能发挥多

少，又应如何发挥作用？这些，也正可以看作是斯密法理思想的核心问题；总结之即：如何

在给定的人之本性和个体伦理基础上，顺利地让一个社会导向良好而协调的秩序。斯密

的法理思想，如同其整个道德哲学，直接着眼于社会的变革、人民生活的进步和改善，其思

路是基于对不同社会实际体系的考察。斯密深刻地意识到，法学理论应能阐释法律变化，

而法律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任何社会从长期来看都是变动不居的。〔５１〕 不难预期，

合乎斯密法理思想的法律规范，整体上是不应在人情之外的。重视社会情境这一点增加

了把斯密的道德哲学应用到法律领域的说服潜力：因为他所论述和考察的道德是内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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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ＬＪＡｉ．３８ａｔｐ．１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４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７６５－６９）．
Ｓｅｅ，ｅ．ｇ．，Ｅ．Ｃ．Ｍｏｓｓｎｅｒ＆Ｉ．Ｓ．Ｒｏｓｓ（ｅｄ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Ｇ．Ｅｌｌｉｏｔ１４ｘｉ１７５８（ｎｏ．２７）；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２ｉｉ１７６２（ｎｏ．６４）；ｆｎ．１ｔｏｌｅｔｔｅｒｔｏ
Ｗ．Ｓｔｒａｈａｎ４ｉｖ１７６０（ｎｏ．５０）．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ＶＩＩ．ｉｖ．３７，ｐ．３４２；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ＬＪＢ３３９ａｔｐ．５４５；ｃｆ．，ｅ．ｇ．，Ｃｒａｉｇ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４５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５０５（２０１３）．



活生生的社会中的，则法律如何处置这些道德就会在社会生活本身产生内在的影响。

（二）斯密对两种权利的区分

对上述核心问题，斯密的入手点，是去考察人是不是有“完全的权利”来要求他人表

现出某种美德。

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中，严格区分两种权利：〔５２〕一是法律权利，斯密亦视之为“完全的

权利（ｐｅｒｆｅｃｔｒｉｇｈｔ）”；一是道德权利，斯密亦视之为“不完全的权利”。这种区分其实渊源

有自，如普芬道夫（Ｓ．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跟哈奇逊都曾有类似观点。〔５３〕 所谓完全与否，是说是否

有名义强求（ａｔｉｔｌｅｔｏｄｅｍａｎｄ）：完全的权利是那些可以强迫他人必须做的、包括让他人显

现出某种美德；而不完全的权利能否兑现，则一出于其他人的自愿。这两者的界限不容模

糊，而斯密更关注前者即法律权利。

（三）法律对不同美德的不同处理

那么，法律作为事实上的足以产生完全权利的强制规范，应该如何处理三种美德呢？

从上面对斯密区分三种道德的考察中已经可以知道，因为人的天性是自我关注的，也

就是斯密所称的自爱，故而一个人不应被迫去做仁爱的事情；不仁也并非实在之恶。这就

意味着，某个人的“仁”对其他人而言，并不构成后者在法律上的权利，或者说法律不要求

“仁”。同样的道理，法律也不拒绝承认“智”。但如《情操论》中所论述的，〔５４〕法律应该保

证“义”。孔子曾经自道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仿照孔

子的这个说法，用稍嫌拗口但更节省的汉语，结合斯密对三种美德的论述，可以把上边的

三点总结为“据于义，依于智，向于仁”。明智与否由得你个人“心机自出”，是否仁慈更应

一出本心，但正义必须由法律强制。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必要基础，可能也是最基础的美

德。这种把美德“分层”加以法律化的观点，看上去没什么惊人之处，但应该说是极有见

地且可行的。在这点上，尽管没有直接提及名字，斯密应该似乎是承袭了凯姆斯勋爵的观

点。〔５５〕 而这样一种“仁”、“智”分层式的思路，在后来的哲学思想中，比如康德（Ｉ．Ｋａｎｔ）

那里，也有所回响。〔５６〕 这就是斯密以保证“义”为核心的法理思想；合乎这样理想的法律，

既照顾到了人的本性，也至少不会过分地负面干扰人类社会的顺利运行。

这里或许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斯密的英格兰前辈洛克（Ｊ．Ｌｏｃｋｅ）曾经论述说，人的

自利不能成为自然法的“根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ｕｍ）”，恰恰相反，私利是守法的后果（ｏｂｓｅｑｕ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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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５７〕 在这层意义上，斯密的法理思想中，人的“自爱”或曰“智”，如果套用洛

克的用语，同样不能构成法律规则等的制度“根基”；但这个“智”的美德，却为“法律应合

乎义”这一斯密法理思想的核心主张提供了一个哲学根基。何以如此说呢？在斯密的分

层处理不同美德的法理思想中，如果说“义”这一美德是归宿和标准的话，那么“智”这一

美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斯密的一个基本思考“出发”点和背景。一来，法不强求

仁，是因为人都是“自顾”的或曰“智”的；再来，法要保证义，固然是义这一美德自身的要

求，但同时也跟“智”有部分的重叠：智，本来就包含“知晓趋利避害”这一意思，如果法律

不能控制人对他人的损害，那么本身就与人都知晓“避害”这一点相冲突。“智”在这里作

为其法理思考的根本出发点，跟作为《国富论》作者的斯密的观点相互照映。也是在这一

点上，斯密的论述，其实深化了洛克的上述观察。

在实在法意义上，斯密所理解的“义”似乎较为狭义，即把义和遵守法律规范相等同：

法应保证义，而义复依守法而显，〔５８〕亦即，不法即不义。正是这样在实践中得到了遵奉的

法律规范，保护着公民最基础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让每个人都能产生对法律的信心；当事

人也应该习惯于通过法律兑现自身的权利、弥补自身所遭受的损害。由此，“义”以及“基

于义的法”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根基。这样，依斯密的道德哲学，“义”既是一种美德，也是

一种法律要求。《法理讲义》中的这段话说得相当明白：

“一切的民众政府第一位和首要的目标，在我看来，是去保全该国组成人员

之间的‘义’、并让其中的个体免遭同一社会其他人的一切侵犯。也就是说，去

维护每个个体于其完全的权利之中。一旦某人被剥夺他本来享有权利并可以正

当地从他人那里所强求者，或者说，我们让他经受任何没有理由的伤害或痛楚，

‘义’即遭触犯。”〔５９〕

可见，法律上的、完全的“权利”和道德上的、不完全的“权利”，在“义”这一点上重合；而

“仁”则未必具有法律意义。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因为“不义”实际意味着一种带有负外

部性的社会变化、直接有悖于帕累托改善，为着社会各个成员的福利计，不论法律还是道

德规则的成型中，都不应鼓励此种变化；而“不仁”理论上并不背离帕累托改善，因而其需

要经由法律来强力防止的急迫性和正当性明显相对较弱。

总之，斯密主张的实际是一种“分层”的伦理观和法理观，其中法理观建基在伦理观

上：义是基础的美德，而仁则是高尚的美德。在“人是自我关注”的假设下，斯密并不主张

法律应该强制人去主动利他，而只是要能保证人不去无缘无故地伤害他人就可以了。在

不触犯“合义之法”的前提下（这一前提意味着行为成本和风险的内部化），每个人都应该

有完全的自由，利用自身的才智去跟人竞争、去追逐自身利益；〔６０〕同时，当事人也都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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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框架下维护自身权益保有足够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密的这一思路，实际

把合义之法看成了规范人行为的最低标准。这可以称为一种基于“义”这一“个人美德”

的法学理论思路。该思路与 １８世纪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框架相符合。有观点指出，〔６１〕１８

世纪苏格兰法学理论中用到了“义”这个术语，而“对苏格兰理论家来说，‘义’主要是一个

个人美德”；这句话正点到了关窍所在。

联系到《韩非子·显学》的这段话，“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而用其不得为

非也”，容易发现，斯密法理思想“据于义”、重在防止伤害他人而非强求他人关照的思想

内核，跟韩子的这个讲法有相通之处。

（四）斯密法理思想与英格兰法传统的相通

斯密的法理思想不是空的理论，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制度基础。他的思想与英格兰

法，尤其是普通法（“通例”）传统的思路，有相当多的相通相容之处。〔６２〕 斯密的理论，事

实上很好地反映了英格兰法及以英格兰法为最初渊源的整个英美法系中的一些核心

理念。〔６３〕

比如，以社会运行中至关重要的合同机制为例；于此，斯密作有相当详细的阐述。〔６４〕

英格兰合同法在几百年间的一贯态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判断，要注重受允诺人“因为信赖

对方允诺而有的损害”这一因素；如果在允诺时受允诺人并未因对允诺的信赖而发生损

害，则允诺人是否兑现允诺原则上应随其自愿。〔６５〕 实务中这主要通过对价制度和逐渐发

展定型的“允诺禁止反言（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ｅｓｔｏｐｐｅｌ）”加以实施。此外，在违约的救济上，英格

兰法以损害赔偿为首要救济；这相当于，在受允诺人可以求取相应的赔偿以弥补其因对方

违约而有的损失的前提下，给了允诺人视情选择违约与否的机会，尽管这可能会剥夺受允

诺人通过合同而本可得到的一些附带好处（因而或会有“不仁”之疑）。现代的法和经济

学领域中，通过“有效率违约”这一概念，于此有较多论述。〔６６〕 英格兰法（以及后来的整

个英美法系）这样的态度，跟西欧大陆的主流观点和原则做法，其核心是所谓的“合意说”

再加上以特定履行为首要救济，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差别，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之下都很容

易理解，即：英美合同法关注的核心，是避免让受允诺人受到没有补偿的损害（“据于

义”）；在这个核心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又大体上承认了允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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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能性（“依于智”）。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论述。总之，在合同法上，从斯密的法

理思想所推导出的结论，跟英格兰久有传承的司法实践做法，互相映照、契合无间。其实，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斯密法理思想跟英美法的核心思路，〔６７〕都建基在以个体为基本出发

点的个体主义之上。〔６８〕 真正的个体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包含着两层不可分割的含义，第

一层意思指的是，充分认可与尊重个人（包括由个人所自愿或无意中形成的各种组织、集

团等）的自主选择及其自身利益，第二层意思则指人应对其行为负责，如同人可自身决定

自身之行动。斯密法理思想中作为基础的“义”，本来就是一种个人美德，其本质正是人

各负其责、保证行为成本的内部化。“个体主义的含义和内容”这一问题的具体展开超出

这里的讨论范围，不赘。

再以斯密的观点和罗马法的态度相比较。斯密主张法应以“义”为核心、不排斥人明

智（即趋利避害）行为的想法，跟罗马法中所宣称的（良）法（ｉｕｓ）的基本原则〔６９〕“信诚处

世、义不损人、人得其直”相比，虽然不无相通之处，但差别也是可见的，典型比如在“单纯

的隐瞒是否会构成欺诈”的判断上。斯密不仅懂英格兰这块地方以及英格兰的法律，也

精通罗马法；这从他的法理作品中对罗马法传统的娴熟引用就可见一斑。斯密观察到，在

欧洲，相比其他地方，英格兰法是借鉴罗马法及教会法最少的；也正是因为此，如其在《法

理讲义》中所说的，〔７０〕斯密觉得英格兰法“对眼快心明的人来说更值得关注，因为是更多

成型于人类的自然情操之上的”。〔７１〕 如上述，在斯密的情操论道德哲学中，需要极其敏

锐、精密的观察，用以深切地体认人的细微情感、通晓人情世故；斯密本人恰恰无疑当得起

是这样眼快心明、善察敏思的人。也正因为这样，斯密就英格兰法的这个评论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判断，包含着对英格兰法尤其贴近世故人情、不过份追求高尚美德这一点的基本

认知。

确实，１２和１３世纪，罗马法以学者研究的方式开始在欧洲大陆缓慢“复兴”，并逐渐

在这样研究的推动下全面地渗透进日常生活；这一过程前后共约五、六百年，中间还掺有

教会法的普及。在这段时间里，相对更关注人的自然情操的英格兰法，日益跟相对更为学

者化的大陆法拉开距离，经过积累而形成了如今有着奇特吸引力的体系，并与欧洲和其他

地方的各法律体系一起，表示着人类经验的结晶，为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包括中国在内的

各国人民观察、体验这种多样性提供了绝好的参照。作为事实上深刻地反映着英格兰普

通法传统核心理念的斯密法理思想，其意义也就此而进一步突显。可以说，斯密的法理思

想和其背后所代表的道德哲学及文化、法律传统，对英美法系以至整个世界而言，也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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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活”的而非僵尸。比如，单以美国为例来说，有统计称，〔７２〕从美国建国以来直到

２０１０年，联邦法院共有１６２份案例报告正文直接提及斯密，而且这样的案件数在 １９８０年

代后呈显著增多并一直维持。在不以引用学者学说为习惯的美国司法实务中，这样的援

引频次还是很可注意的。

（五）斯密法理思想的政策内涵：导向社会协调

斯密包含着其法理思想在内的、建基于常人和常识的道德哲学，还能提醒一点：在法

律当中，引入（过）高的道德标准，真的是合适且可行的么？于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

的这段论述相当有启发性———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家长主义（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和泛

道德化传统的社会而言：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动力，最终有别

于立法者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如果这两种原动力协调而且行动方向相

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

的。如果它们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恼人，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

处在最高度的混乱之中。”〔７３〕

这段话放到现代主流的法和经济学文献中，恐怕也不会显得有多少突兀之处罢。〔７４〕 由

此，斯密的法理思想，从对个人伦理的观察和体认，导向了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寻求到整体

的协调秩序：法律中如果没有对个体诉求的同情与尊重，也难以造就一种良好的社会生

活。每个人的自主逐利行为，只要没有损害他人，那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样“合义”

前提下的分工和自由竞争，就会最终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福利和秩序；相反，如果法律不适

当地限制人的“合义”逐利行为或不恰当地强求人的利他行为，那会有悖人的本性，从而

在根本上让社会的生产和创造活动激励不足，也很难形成一个安定富足的生活秩序。这

如同有观点所说的，作为斯密法理思想基础来源的《道德情操论》，可以解读成是对自由

商业式社会的一个礼赞；因为，恰恰是这样的自由商业，能够带来最便利于道德发展的社

会环境。〔７５〕 是以，斯密所深刻赞同的苏格兰 １８世纪的基于常人、常识的哲学观，能提醒

立法和司法者这样一点：在法律当中，引入（过）高的道德标准，很可能既不合适又不可

行。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背景下，这一点其实很容易受到忽视甚至敌视。而斯密的主张是，

就像古希腊的伟大立法者梭伦所做的，对立法者来说，“如果不能建起最好的律例体系，

则要努力建立‘人民所能承受的最好’”。〔７６〕

·７１·

亚当·斯密的法理思想：从个人伦理导向社会协调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ＲｏｂｉｎＰ．Ｍａｌｌｏｙ，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５６Ｌｏｙｏｌ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２０１０）．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ＶＩ．ｉｉ．２．１７，ｐ．２３４．
Ｓｅｅ，ｅ．ｇ．，ＥｊａｎＭａｃｋａａ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Ｂ．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ＤｅＧｅｅ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ｓ．），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１９９９），ｃｈ．２００，ｐｐ．６７－６８；ｂｕｔｃｆ．Ｎｅｉｌ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ｏｎＬａｗ，１５
Ｖａｌｐａｒａｉｓ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４３，２６２－２６３（１９８１）；ＦａｂｒｉｚｉｏＳｉｍｏｎ，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ｉｎＣ．Ｊ．Ｂｅｒｒｙ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ｃｈ．１９，ｐｐ．４０８ｆｆ．
ＭａｒｉａＰｉａＰａｇａｎｅｌｌｉ，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ｒａｉｓｅ
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４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０），ｐ．４２５．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ＶＩ．ｉｉ．２．１６，ｐ．２３３；ｓｅｅ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ｄ．ｃ．１２０），Ｌｉｖｅｓ，Ｂ．Ｐｅｒｒｉｎ（ｔｒ．）（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０，Ｌｏｅｂ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ｏｌｏｎ，ＸＶ．２，ｐ．４４３．



事实上，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年成不佳时的政府粮食价格管制问题作了精细的论

述，正可以看作是对上面那个“棋局譬喻”的恰当展开：

“如果政府为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顿，命令一切商人，以政府认为合理

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麦，这或者会阻挡他们把谷麦带向市场，以致有时甚至在收

获当季之初就产生饥馑，或者（设若他们把谷麦带向市场）会使人民有能力、并

因而鼓励人民如此迅速地消费，以致在收获当季之末，必然产生饥馑。无限制无

拘束的谷麦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馑之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缓解粮食不

足之困的最好方法。”〔７７〕

歉收时平抑粮价、旨在让穷人有糊口之粮的法律，反倒会导致粮食的流通受阻或过度浪费

并最终促成饥馑。这里的关键是，看上去是如此美好高尚的管制，却因为会跟每个人的自

顾本性潜相癥牾，而最终极易恰得其反：〔７８〕否认“智”、强求“仁”，却最终连基本的“义”，

即尽量保证每个人都不受到无缘故的损害，都容易受到冲击。斯密同时所给出的更“终

极”的方案，即，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利〔７９〕和保证贸易自由是救济穷人、促进社会繁荣的

更好渠道，〔８０〕其实意味着，法律应该（至少原则上）准许一个人自愿地从一个“利他主义

社群”或曰“由利他主义而形成的理性者体系”中退出〔８１〕（“我不是非得按政府限价卖粮

不可的”）。因此，作为一般原则，法应尊重个人之自主选择和智慧。在每个人所面临的

人为环境大体上同质的条件下，即每个人都处在跟他人相同或尽量相近的可控环境下时

（无疑这要求法律规范的足够透明和确定），则每个人都有权自身判断并决定自身的状

态，自主行动；———前提是，这是个不能打折扣的前提，只要他能对自身行动的一切后果承

担完全的责任，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说，只要行动的一切成本（包括相关风险）都能内部化

于相应成本的自愿承担人（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ｓｔｂｅａｒｅｒ）。也正是在其总结英格兰法的巨著中，布

莱克斯通明确地论述了这种“各担其责”。〔８２〕 一个成熟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有一个

稳定的激励机制，能促使每个个体在逐利的同时又在给定的规范面前各担其责。如上述，

斯密法理思想中的“据于义”，指向的实际就是这样一个各担其责，即通过法律规范促使

社会中每个个体选择的成本得以内部化，这为社会基本秩序提供了根本保障；而“依于

智”，指向的则是法律对社会中个体逐利选择的必要认可，这又为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活动

提供了激励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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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一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所谓

的公私分畛。至少在像英格兰这样一个其社会结构及法律理念整体而言都更偏向自由主

义和个体主义的地方，公和私并非截然相对、势同水火，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一方

面，公并不必然高于私，而是立足于私、以私为出发点和归宿。毕竟，任何多数人的利益并

不必然地高于某个个人的利益。如同布莱克斯通在其巨著《英格兰法释义》的开篇中总

结英格兰法时所说的，任何绝对而不受控的力量，最终都会让每个个体的甚至生命安全都

无法保障，更何谈一个协调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这样，公共利益蕴于法律对私权

的保护之中。〔８３〕 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就在《国富论》出版前的十几年，当时尚未就任英

格兰首相的老皮特（Ｗ．Ｐｉｔｔ，Ｓｒ．），据传为了反对拟议的果酒特别销售税，在下议院作了

一段陈辞，即“风雨可侵之破屋，英王及其武力不得擅入”云云。〔８４〕 这段话本身虽然并不

具备什么法律效果，但毕竟美国最高法院援引了它、把它视作权利法案第四条“搜捕条

款”的根源；〔８５〕说它是现代法治理念当中的重要成份，大概也不为过。据历史记录，皮特

说这番话，实际上主要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担心：这个销售税的征收，难免会出现政府人

员需要进入私人家庭搜查的局面，时间一长，必然会引起每家每户的反感和反对。因此，

这样的恶例不宜开启。〔８６〕 皮特这个担心背后所隐藏的理念，其实相当直接：作为公共财

政主要收入来源的税赋，其征管过程本身不能过份侵入私人生活、扰乱他们的平静，否则，

在纳税人的普遍反对之下，这样的税收最终是没有保障的。恐怕不是巧合，也正是斯密自

己首先在《国富论》里加以系统论述、并得到后世财政学界普遍认可的“良税”的几个准则

之中，就包括有这样一条：〔８７〕政府征税的实际过程，应合理而不给人民造成痛苦。以上是

“公”不必然高于“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私也不必然悖离于公，而是需要借助“公”去

促成并稳固一个可预期且足够透明的秩序、从而能让私人更为便利地安排生活和各种创

造性活动。这就像一篇分析布莱克斯通《英格兰法释义》的著名长文所得出的结论，〔８８〕布

氏《释义》一书的结构安排，很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英格兰，所谓“不同私人权利

之间的冲突”其实是虚幻的；真正的冲突，存在于私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并且是一个

法律问题。这是因为，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是需要靠引入政府和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来

加以解决的；权利冲突中的私人当事人，各自面对的其实都不是对方，而都是由公共权力

机关加以实施的法律规范。这是法治理念得以落实的自然效果。

对这里的话题而言重要的是，可以发现，上述这些基于英格兰法下的“公私分畛”而

有的观察结论，如果拿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下加以烛照的话，那是相当容易看透的。毕竟，

如前述，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中，义和法紧密相关。一方面，法律须保证义，或曰须保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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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受任何他人、包括公共机构的无故侵害，并由此而最终保护着那些让社会繁荣的根

本动力，〔８９〕即私人的主动创造和他们之间事实上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义复因守法而

显，不法即意味着不义，这又要求私人间冲突同样要经由公共步骤、循法而得以解决；〔９０〕

这实际是“法治”的自然含义之一。这层意思，也正跟前引洛克所说“私利是守法的后果”

相通。因此，如同前面已经见到的例子，这里再一次发现了斯密法理思想跟英格兰法律传

统的深层相合；这当然该是在意料之内的。注意，与布莱克斯通精心建构的巨著和斯密缜

密论述的法理思想有所不同的是，大概汉语经籍中很难让人记起有多少权威而流行之论，

能从上述层面去这样透彻地厘清公私之分。倒是《韩非子·五蠹》从字源角度所提及的

“自环为厶（私）、背厶为公”一说，在上千年里能时时听到回响。很大程度上，这实在是代

表了哲学和价值观层面的立场差异以及文化传统的各自流变和沉积。

总结而言，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中，其内核是，法应以“义”为底线、且不排斥人的逐利

动机（“智”），而这个“义”的含义更多地是基于个人伦理和情感（从而跟亚里士多德 －阿

奎那传统的、指向公平的正义观在着眼点上有所区别？），其中蕴含着相当大的容纳个体

经济理性、体认和尊重个体选择的空间，因为在避免对人的损害这一点上，“义”跟“智”是

相通的。这样的法理思想，体现了斯密对人的自我关注本性的大方承认，也体现了他的

“社会运行宜以个体自主决策为根本单位”的市场化哲学观；整体而言，这些思想都是偏

向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说，斯密的法理思想其实既是以代表着经

济理性的“智”为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又同时回到了“义”和“智”，并由此而构成了一个自

洽而有说服力的体系。而如果认可斯密所赞同的“人的自顾本性说”，那么在同样是斯密

式的“据于义、依于智、向于仁”的法理思想及整体上与此种思想相契合的法律体系下，人

的遵法动机无疑会更为强烈、守法行为也会更为自觉，或者说，法律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会

相对更为“内化”，〔９１〕从而能让法律的落实更加既有效果又有效率；此时，一个社会中能活

力和秩序兼致的前景，无疑也是更为切近的。

也许是一种比附，但斯密的作为其整体道德哲学一部分的法理观点，确实跟中国传为

老子传承的某些说法有极多的相通之处。据李唐初年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五四“刑法

部”引《文子》：

“法安所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合乎人心也。此治之要也。法非

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及己自正”。

斯密的法理思想和伦理学，大面上跟这段话何其相似。问题是，斯密的主张，可以在英格

兰法律和以英格兰法律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见到清晰且相当一贯的展现，而上引《文子》

中的说法，在中国的很多时候，是否更多地仅仅只是一种主张而已？其实，包括这里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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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到的其他诸经诸子在内，当然时有章句能在相当的程度跟斯密理论的不同切面相合

且不乏洞见。但从目前所见文献看，似乎又可以说，列圣诸子中并没有任何一家，能明确

地像斯密一样，详实地论述了一整套前后贯通、内在谐调，兼顾个性创造和社会秩序，又直

到如今仍能兼具充足解释力、说服力和实操性的法理思想。如果可以拿音乐来比较，那这

些经籍中的片言只语，就好像一段段悠扬的乐句散落在那里，等着有如椽大笔，把它们串

联成华美丰瞻的丹陛大乐。

四　以转型中国为背景对斯密法理思想的评价：
道德的适当律例化？

　　到底该如何评价斯密的法理观点呢？尤其是，以中国这样一个既有着泛道德化、家长

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又在向着市场化转型的超大经济体，为潜在的思考和对照

背景？

现实中，人既是“明智”的，也都有道德感；但道德感本身不是标准。某个人有道德

感，并不代表一定也讲道德，尤其是，并不代表一定总能做到像“仁”，即主要表现为有意

地、而不是附带地利他这样的高尚要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强迫一个人，典型如通过律

例去强迫，依高标准的道德行事，可能并不合乎道德感本身的功能？或者，问题之一是，法

作为强制机制，是不是不能让人没有适当的“退出”途径？比如，如果在利他主义诉求之

下，一个人带给他人的好，抵不过由此而让他自己身受的恶，则是不是应该准许该人退出

到这个利他主义体系之外？或者再换用经济学的术语，法律是否应该尽量激励人去把各

自行为的成本内部化、同时不应该诱导人去过多地指望“搭便车”？注意，对上述问题的

肯定回答，都会导向“法律不能过多地强求仁”这一结论。这个结论是否意味着，道德的

律例化应是有限度的或有弹性的？毕竟，道德劝服是一回事，法律强制是另一回事。正是

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相关，斯密把他的法理思想的核心归于“义”：法应保证义，

义因守法而显。同时，原则上，“不义”（而非“不仁”）才应该是触发法律机制的根本因

素，而所谓“义”也正是个人通过反躬自照而能体察到的、不去无故伤害他人的美德（这让

行为的成本得以内部化）。在斯密看来，以“义”而非“仁”为基准的律例，才能合乎人人皆

“智”这一假设，从而有助于通过法律这一机制，在分层处理不同伦理美德的基础上，最终

促进每个个体事实上的有效合作和社会的协调运行。由斯密的这些思想而得出的一个可

能推论是：随不义程度的提高，法律进行干涉的程度也就越深。

斯密的想法和结论是基于对现实，尤其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精密观察；同时也为引入人

的心理状态留下了门径，因为其观察方法是通过中立旁观者的反躬自省。这些都增加了

其思想的吸引力。他的伦理学和法理思想也许“庸俗”，却有力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会完全地拒绝在法律中施加“仁”的义务，但同时恐怕也没有

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会不加辨别地要求过多的“仁”；这也就意味着，斯密的具体法理观点

对某个特定社会而言，可能并不是描述性的，同时还可能是不能或不足为法的。尽管如

此，斯密建立在“人的自顾本性说”和“分层美德观”基础上的法理观念，至少可以提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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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忽视一个简单到或许有点残酷的事实：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能动行为体，各

有其欲求。这个事实，不会因为对社会正义或集体福利等的追求而消失；相反，对自顾本

性的全局性蔑视，还经常反倒会推动人的自我关注以至于到纯粹自私的地步。如果法律

建构中过度地忽略了这个简单事实，则一个社会从长期和整体来看，或者会缺少足够的向

上活力，或者会缺乏足够的社会秩序，甚至二者都会缺乏；在一个体量足够大的社会中，尤

其会如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律例中过高的道德化诉求，比如不适当地要求“仁”并因此

而去容忍成本外部化，既会在很多时候形成一种让常人反感的强迫、从而反倒会减少人主

动利他的动机甚至在根本上减少其生产创造的动力，也更容易让整体社会形成一种极其

有害的预期，即总是预期别人会来主动地帮助照顾自己、并在一旦此种预期落空时产生完

全没有正当理由的怨恨。这样，最终的效果更容易落入一个“利益独享、损失均沾”的整

体状态。可以预测，那样的社会很难真正、长久繁荣，而其即使能显现出来一定的和谐，也

更可能是表面上的、不稳定或不可持续的和谐。一个社会的成熟，方便的途径和重要的表

现之一是，在承认个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存在着一个足够透明、稳定的激励机制（法律是

其基本的构成部分），能让每个成员都既有动机去自负其责，又有机会去自主创造，并在

事实上形成各个成员之间的、整个社会层面的有效合作，而且当事人相互之间都有着“权

利纠纷皆可指望法律加以解决”的坚强信心。

中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该而且需要构建一整套能够涵盖自身久远文

化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同时，中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事实上也是无法跟中国自身的传统

相分割的。在中国古典思想对人性的严肃概括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孟子（《公孙丑上》）的

“四端”说了，即，作为仁、义、礼、智四美德之“端”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人都

有。如果类似斯密式的基于分层美德观、由个人伦理导向社会协调的法理思路不是不可

借鉴的，那么从“四端”说中，可不可以推导出何种“道德法律化”的标准呢？比如，能否

说，因为人皆有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而且就像孔子所说的（《论语·述而》），“吾欲仁，

斯仁至矣”，故此把“仁”转为“外部义务”就是可以接受的？更一般地，就法律应该如何处

置“仁”、“义”、“礼”、“智”的关系，能不能发展出一套既更贴合中国实际、又更有说服力

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毕竟，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着由“修身”而进于“治国”的思想资

源（《大学》，章一）；尽管这个思想资源相当多地落脚于个人的为学之道，但说它在思路上

跟斯密的法理思想有相互借鉴的余地，恐怕也不为无理。整体而言，上述这些问题固然超

出了这里的讨论范围，但此处所考察的斯密的相关思路和论述，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启发性

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一方面有着久远的家长主义、集体主义和道德说教传统，另一

方面又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尝试着应对现代挑战的社会而言。

事实上，单从实在法的实践上说，可以发现，在斯密法理思想的参照下，中国现有法律

体系中，如下两个层面都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甲）对个体生产创造加以有效保护和促

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以及（乙）引导市场参与者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对私及对公权益纠

纷的激励手段。比如，可以随便举一些可供考虑且现实中具有相当可行性的安排作为例

子：进一步削减经济活动中的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以提供更自由的市场进入机会；调

整金融市场规制思路，由后期“后果惩罚导向”转变为前期“信息监控导向”，从而为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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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双方提供更自由、更贴合其各自需求的融资机会及渠道；通过更谨慎的合同解释方

法和更透明的执行机制，增强当事人对合同执行的预期；赋予经营者更多经营自主权的同

时，探索更可控、更多样的市场退出机制，以从根本上鼓励对市场的有效率进入；合理配置

侵权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包括对义务救助他人行为的更宽松的过失责任），从而既从根

源上减少“无原因的侵害”又减少“无效率的损失均沾”；通过更及时的情报沟通加手续简

化，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动机；等等。这些安排，在法理学层面，都可以通过“中国现代

社会到底该如何看待各个成员对仁义礼智的认知和预期”这一视角加以考察。中国的法

律构建过程中，如果能像斯密的法理主张一样，更好地奠定“义”（其核心是尽量保证行为

成本内部化）的基础地位、更深地尊重每个个体的“智”（其核心是保护个体的自主选择和

创造）、更多地激励而非强求“仁”，那中国眼下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型，无疑会进展得更

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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